
鹿邑县委宣传部2023年度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项目

评审专家回避函

按照国家招投标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在相关监督部门的监督下，依法组成本项目评标委员会，评标专家做出以下

1. 评标专家应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各项回避制度，自觉遵守职业道德，与下列投人或者投标人主要负责人的

近亲属有经济利益关系的，应主动申请回避，无需回避请签字确认。

2. 投标人名单

投标单位名称

河南省鹿邑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

北京盛铭轩文化有限公司

北京鑫海汇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北京蓝海比特科技有限公司

河南赟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

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鹿邑县分公司

北京京都书韵文化有限公司

3、回避情况

回避专家姓名 回避原因

评标委员会成员签字：



   


